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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安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
责令冯秀英退还失业保险待遇告知书

冯秀英（身份证号码，51232419******2121）：

经查，你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向我中心申领失业保险待遇，

2022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期间通过海峡银行账号：6216640030316

29342共领取 1933.2元（其中失业金本金 1470 元，医疗补助费 3

99.2 元，物价补贴 64 元）的失业保险待遇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社会保险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五号)第五十

一条：“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停

止领取失业保险金，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：……重

新就业的……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……”的规定，经数据比

对，你 2022 年 8 月厦门佰翔软件园酒店有限公司重新就业，从

2022 年 8 月（含当月）开始不符合领取条件，需退还违规领取

的失业保险待遇 1933.2元（其中失业金本金 1470 元，医疗补助

费 399.2 元，物价补贴 64 元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八条《社会保险

经办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65 号）第四十六条、

《社会保险稽核办法》(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 号)第十二条



2

之规定，现责令你收到本告知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失业保险待遇 1

933.2元至我中心失业保险基金专户。逾期未退还的，我中心将

提请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《社会保险稽

核办法》《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规章依法作出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将依法移交司法机关

处理。

如你对本告知书所载内容有异议，可于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

五日内向我中心提出书面或口头陈述申辩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

特此告知。

附件 1.基金专户信息和联系地址

2.本告知书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

晋安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
2024 年 6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：林锌宇，联系电话：8359120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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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基金专户信息和联系地址

户名：晋安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
开户行：农行福州市晋安支行

账号：13135101040000097

转账附言：(你的)姓名+身份证号码（空位不足可只填

号码后四位）

联系地址：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中路 70 号

附件 2.本告知书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五十一条失业人员

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停止领取失业保

险金，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：……重新就业

的……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……

第八十八条：“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

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

会保险金，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”

第九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，隐匿、转移、侵占、挪用社

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、财

政部门、审计机关责令追回……

2.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第四十六条：“个人多享受社

会保险待遇的，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回；难以一次性

退回的，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，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

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。

3.《社会保险稽核办法》第十二条：“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应当对参保个人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情况进行核查，发现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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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险待遇领取人丧失待遇领取资格后本人或他人继续领

取待遇或以其他形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应当立即停止待遇的支付并责令退还；拒不退还的，由劳

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理，并可对其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

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4.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

单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五条：“用人单位、社会保险服务机构

及其有关人员、参保及待遇领取人员等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其列入社会保险严

重失信人名单：

‥‥‥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

待遇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,数额超过 1 万元，或虽未达到 1

万元但经责令退回仍拒不退回的……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

丧失待遇领取资格后，本人或他人冒领、多领社会保险待遇

超过 6 个月或者数额超过 1 万元，经责令退回仍拒不退回，

或签订还款协议后未按时履约的‥‥‥”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三条：“当事

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

行行政决定的，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

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，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


